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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 郊 補 選 (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) 

空 缺 席 位 的 詳 情  
 

出 缺 原 因  地 區  鄉 事 委 員 會 鄉 村 名 稱  
鄉 郊 代 表  

類 別  

於 憲 報  
刊 登 空 缺  

日 期  

(A) 辭 職  

西 貢  西 貢  屋 場  原 居 民 代 表  31.05.2019 

元 朗  廈 村 鄉  鳳 降 村  居 民 代 表  17.05.2019 

(B) 去 世  

元 朗  屏 山 鄉  橫 洲 楊 屋 村  居 民 代 表  03.05.2019 

離 島  大 澳  昂 坪  居 民 代 表  02.08.2019 

(C) 

二 零 一 九 年
六 月 十 六 日
舉 行 的 鄉 郊
補 選 未 能 完
成 選 舉 1 

西 貢  西 貢  海 傍 街  居 民 代 表  04.04.2019 

(D) 

二 零 一 九 年
六 月 十 六 日
舉 行 鄉 郊 補
選 時 已 登 記
選 民 總 數 不
足 6 人 (準 候
選 人 必 須 得
到 5 名 相 關
鄉 村 的 已 登
記 選 民 作 為
提 名 人 ， 惟
提 名 人 須 為
候 選 人 以 外
的 選 民 )2 

西 貢  西 貢  

南 丫  居 民 代 表  - 

大 浪  居 民 代 表  - 

大 埔  西 貢 北 約  白 沙 澳  居 民 代 表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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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缺 原 因  地 區  鄉 事 委 員 會 鄉 村 名 稱  
鄉 郊 代 表  

類 別  

於 憲 報  
刊 登 空 缺  

日 期  

(E) 
喪 失 擔 任 鄉
郊 代 表 職 位
的 資 格  

西 貢  西 貢  滘 西 新 村  原 居 民 代 表  11.10.2019 

 
 
1  海傍街的一個居民代表席位因出任者辭職而出缺。為填補有關空缺席位而舉行的鄉郊補

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六日進行，但因提名期截止前並無接獲任何有效提名，故有關選

舉未能完成。 
 
2  相關空缺早於二零一九年鄉郊一般選舉後已出現，但當時相關鄉村的已登記選民總數不

足 6 人(準候選人必須得到 5 名相關鄉村的已登記選民作為提名人，惟提名人須為候選人

以外的選民)，故未能納入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六日舉行的鄉郊補選，直到二零一九年十月

十八日正式選民登記冊發表後，已登記選民總數增加至 6 人或以上，所以可納入是次鄉

郊補選中。 
 
 

 


